
傷害他人身體，已不是輕罪了！   葉雪鵬 

年過半百的吳統明，平日嗜酒如命，每天幾乎是離不開一個「酒」字，這天

在工頭那裡領到這星期打零工的工資，連家都懶得回去，便先到住家附近的便利

商店買了一瓶米酒來慰勞自己，在店內就把瓶蓋打開，一邊走一邊喝酒，這時候

正好一位姓金的老朋友迎面走來，吳統明已有些酒意，一手拉住這位金先生不放，

要他一同到自己家裡喝酒，金先生說今天有事要辦，不能陪你喝酒！說完就要離

開，吳統明聽說不同他喝酒，不禁心頭火起，口中罵了一句「滾你的蛋」！然後

乘著酒意雙手用力一推，那位金先生也是上了年紀的人，平時走路已經有些不穩，

怎經得住吳統明這麼使勁用力一推，人便跌坐在地上，這一跌竟使他的脊椎骨受

了傷，人就無法站起來，路人見狀紛紛前來觀看，有人動手要扶他一把，他只是

喊痛無法站起來，旁觀中一位富有經驗的人看見這狀況就說「他受傷了！不要動

他，趕快叫救護車來！」不一會救護車趕到，救護人員便用擔架將受傷的金先生

抬上救護車送醫院救治。 

這位金先生經過骨科醫師的診斷，認為脊椎骨中的一小節椎骨被震裂開，要

穿鐵衣二個月，才會慢慢癒合。不過鐵衣需要自費購買，就醫有全民健保，只需

花費些掛號費那就不去計較，可是自費的鐵衣要一萬五千元，不是一個小數目，

金先生便拜託雙方都認識的友人王佳宣出面跟吳統明談判，要他出這筆錢。這位

姓王的朋友為人非常熱心，又通情達理，能言善道，曽經擔任這區裡的調解委員。

就憑他那一張嘴，平息了不少紛爭。在王佳宣眼中，這只是小事一樁，便拍拍胸

膛把這件事攬在身上。到了吳家，一提起賠償的事，吳統明承認當天是有一點酒

意，用力過猛將金先生推倒。但沒有出手打人，所以拒絕賠償。王佳宣為了達成

任務，只好拿出看家本領，用言語來說服他，本來態度強硬的吳統明，經過王佳

宣詳細解說，用手打人與用手推人倒地， 在法律上的評價是相同的。並說如果

你不認錯和解，那位金先生必定會告你到檢察官那裡去，檢察官只是處理刑事案

件，不過問民事案件。不論刑事案件如何處理，你的民事責任還在，金先生隨時

都可以去法院告你、要求損害賠償。不如現在和解，民事、刑事一次解決，不是

很好嗎?吳統明為人雖然固執，但對王佳宣有條不紊的說明，還是聽得進去，同

時也覺得自己的確有錯，當場就把王佳宣所提的條件答應下來！ 

吳統明將那位金先生一推倒地，導致金先生脊椎骨挫傷，吳統明雖然沒有出

手打人，但用力推人，應有預見被推的人有跌倒受傷的可能，既然知道自己的行

為有可能會使人受到傷害，仍然出手推人，因而使人受傷，自應負起刑法第二百

七十七條第一項的普通傷害罪刑責，處罰傷害罪的刑法法條，自民國二十四年刑

法制定之初就有處罰規定，犯罪要件很簡單，只有「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 」

短短十個字，法定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一直施行

至本(108)年五月二十九日，才經  總統公布該法條的修正條文，將法定本刑修

正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罰金部分亦提高為五十萬元以下。修法理由認為：輕傷

害罪的法定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一般保護財產、人身自由法益的犯罪，



法定本刑度多定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保護人體法益與之相較，刑度顯然過低，

乃修法提高刑度，使那些喜歡打人的人，不敢因一時衝動，便對他人動手動腳。

刑度提高後，就算他的行為，只造成對方小傷害，案件經起訴進入法院，法官也

原諒被告而從輕處罰，選擇了罰金刑， 數額可能就是從「萬」起跳！過去那些

不痛不癢只判些幾百元罰金的事，應該不復再有！ 

規定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的輕傷害罪「須告訴乃論」的刑法第二百八

十七條，這次並未隨著輕傷害罪刑度提高而修法，輕傷害的被告或將成為被告的

人，自知動手打人行為不對，甘願認錯，賠些金錢給對方也是應該的，讓對方不

提告訴。已經提起告訴的撤回告訴，刑事、民事都一齊解決，總是好事一樁！如

果被打的被害人堅決要提出告訴，案件到了檢察官手中，對於「告訴乃論」的犯

罪，檢察官通常都會主動勸導雙方和解息訟，無法勸和時，被告所犯的輕傷害罪

刑度雖經提高，仍是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犯罪，

檢察官也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的規定，參酌刑法第五十

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為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一年以上三年以

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其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所以，「告

訴乃論」的犯罪，告訴人若堅持不想和解，要對被告告到底，讓被告嘗嘗刑事官

司的苦果，在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下，有時還真難達到告到底的目的！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108年6月28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 

    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